
GB 9744—2024《载重汽车轮胎》国家标准第 1 号修改单

（报批稿）

本修改单经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（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）于 20XX 年 XX 月 XX 日

批准，自 2025 年 5 月 1 日起实施。

一、“4.1 轮胎主要参数”内容修改为：

在 GB/T 2977 规定参数范围内列明的，轮胎规格、负荷指数、层级、测量轮辋、负荷能

力、充气压力、最小双胎间距和允许使用轮辋应符合 GB/T 2977 的规定。

未在 GB/T 2977 规定参数范围内列明的，轮胎规格、负荷指数、层级、测量轮辋、负荷

能力、充气压力、最小双胎间距和允许使用轮辋应公开明示可查。

二、8.1 条修改为：

8.1 本文件中除 4.6 和 4.7 外的其他条款，自本文件实施之日起，对新生产的轮胎实施；

对于轮胎型式批准，自本文件实施之日起 6 个月后实施。


